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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此 二. 

立法 會 衛生 事務 委員 會 會 議 的 跟 進 事項 

立法 會 衛生 事務 委員 會 於 2021 年 3 月 24 日 、5 月 14 

日 、2023 年 3 月 10 日 、5 月 12 日 、6 月 9 日 及 11 月 17 日 , 

以 及 2024 年 11 月 8 日 會 議 上 分 別 就 醫院 管理 局 ( 醫 管 局 ) 

的 管 治 ; 藥 物 註冊 和 採購 ; 人 事 管理 安排 ; 專 科 和 手術 服務 使用 

情況 ; 設 施 保養 維修 事宜 ; 涉 及 醫療 事故 的 承辦 商 的 招標 安排 ; 
以 及 醫 管 局 員 工 接 種 流感 疫苗 的 情況 等 方面 要 求 政 府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 經 諮詢 醫 管 局 後 , 政 府 的 回 應 載 於 附件 。 

醫務 衛生 局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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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立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的跟進事項  

 

2021 年 3 月 24 日會議：有關提供醫管局機構管治報告  

 

醫管局是根據《醫院管理局條例》（香港法例第 113 章）

（《條例》）成立的法定機構，負責管理香港的公立醫院及相

關的醫療服務。醫管局大會負責醫管局機構管治。醫管局行政

人員獲醫管局大會授權管理及執行醫管局的日常事務及運作，

並向其負責。醫管局則透過醫務衞生局局長向政府負責。  

 

醫務衞生局作為政策局，負責制訂公共醫療服務政策，並根

據政策發展公營醫院設施和向醫管局撥款提供資助公營醫療

服務。醫務衞生局亦擔當對醫管局監察及督導角色，確保醫管

局作為獨立運作及自行管治的法定機構，有效履行《條例》下

賦予的職能。公立醫院的日常管理及運作，一般情況下由醫管

局以其內部管治制度負責處理。  

 

為體現政府當局和醫管局對於持續改善公營醫療系統的承

諾，醫管局已於 2024 年 7 月 2 日應醫務衞生局指示成立公立

醫院系統管理檢討委員會，進行全面的系統性檢討。檢討委員

會經過詳細討論後，整合其觀察並就醫管局的管治與責任、安

全文化、程序指引遵從性與監察、事故管理以及促成因素五個

方面提出合共 31 項改善建議。  

 

醫務衞生局同意檢討委員會建議的 31 項措施及相關行動計

劃的方向，亦已責成醫管局需適時落實各項改善措施及持續監

察落實進度和成效，並向醫務衞生局定期提交進度報告。另外，

醫管局已在醫管局大會下成立一個高層次的管治及架構改革

委員會，由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出任主席，督導落實報告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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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及權責分工的建議及相關改革工作，確保公營醫療系統可

持續地為市民提供優質、安全及具效益的醫療服務，符合現時

的社會需要，並讓珍貴的醫療資源能用得其所。  

 

醫務衞生局及醫管局已於 2024 年 12 月 13 日向衞生事務委

員會報告就公立醫院管理系統的檢討結果、相關建議措施及行

動計劃，以及與提升其管治和架構相關的改革工作。  

 

2021 年 5 月 14 日會議：有關檢討藥劑製品註冊申請規定及與

內地當局磋商聯合採購藥物的計劃  

 

在「一國兩制」和國家大力的支持下，香港擁有與國際標

準高度接軌的藥物監管制度，同時也有受國際認可的專業醫療

培訓制度、龐大及標準化的醫療數據系統。  

  

為更好發揮香港的醫療優勢，《行政長官 2023 年施政報告》

公布，政府會以建立獨立的「第一層審批」的藥物及醫療器械

（藥械）註冊機構為長遠目標，即可不參考其他藥物監管機構

註冊許可，而直接根據臨床數據在本港審批藥物和醫療器械的

註冊申請，藉此加快新藥械臨床應用以提升醫療水平，並帶動

建設藥械研發和臨床測試的產業發展，發展香港成為國際醫療

創新樞紐。  

 

為長遠發展「第一層審批」藥械註冊機構，《行政長官 2023

年施政報告》公布的「 1+」機制已經於 2023 年 11 月 1 日正式

生效。在新設的「 1+」機制下，有利於本地用以治療嚴重或罕

見疾病的新藥註冊申請，在符合本地臨床數據支持等要求，並

經本地專家認可新藥的適用範圍後，須提交一個（而非原來的

兩個）參考地方藥物監管機構的許可，便可以在香港申請註冊。

「 1+」機制中有關本地臨床數據和專家認可的註冊申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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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中的「 +」），將能繼續確保所有獲批准註冊的藥物

均符合嚴謹的安全性、效能和素質要求，並強化本地的藥物審

批能力和促進相關軟硬件和人才發展。《行政長官 2024 年施

政報告》進一步將「 1+」審批機制擴展至所有新藥，包括疫苗

及先進療法製品，並完善評審制度以加快註冊，體現「好藥港

用」。  

 

政府在探討任何藥械發展事宜（包括醫管局的採購藥物策

略）均需要作出謹慎考慮，以確保維持獨立的藥械監管制度，

並不會影響香港的制度優勢、發展「第一層審批」藥械註冊機

構的長遠目標，以及本港未來醫療體系及服務發展，以至醫療

科技及臨床研究獲內地和國際的認可。  

 

有關醫管局採購藥物用以為病人提供適切的治療方面，醫

管局非常重視病人安全，而藥物安全及品質是首要考慮。醫管

局有嚴謹的藥物採購機制，循不同途徑採購符合品質要求的藥

劑製品，以確保藥物的安全、療效和質素，保障病人健康。同

時，醫管局亦通過中央招標或報價程序引入市場競爭，達致規

模經濟效益。由於醫管局中央採購藥物的範圍覆蓋轄下所有醫

院及診所，採購藥物的數量相對龐大，在與藥廠商議藥物價錢

時，亦有一定的議價能力。  

 

醫管局密切留意市場發展，並與不同持份者保持溝通，以推

動藥物供應多元化，務求資源運用高效且具成本效益。醫管局

亦不時與內地相關專家就共同關注的議題進行互訪和交流，以

互相借鑑經驗，促進兩地合作和發展。由於香港與內地的藥物

註冊制度、藥廠訂價機制和海關制度亦有所不同，因此香港與

內地在採購藥物的程序上並非互通。在探討醫管局的採購藥物

策略時，必須確保香港的藥物監管制度既有優勢不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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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機制實施以來，醫管局積極優化各個相關藥物委員

會的職能，縮短引入新藥、納入安全網或專用藥物所需要的時

間，並鼓勵藥物生產商或供應商就持續使用未於香港註冊的藥

物在香港申請註冊。透過「 1+」機制，成功註冊的藥物會增加，

讓病人及醫生能夠有更多的藥物選擇。  

 

 

2023 年 3 月 10 日會議：有關公立醫院推行五天工作周的情況  

 

醫管局自 2007 年 4 月 1 日起鼓勵各醫院聯網逐步推行五天

工作周，目的是在維持公共醫療服務的整體水平及效率的情況

下，希望員工能夠在工作與餘暇之間取得更佳的平衡。五天工

作周適用於所有職系，部門實施五天工作周須遵行五項基本原

則，包括不會涉及額外人力資源、不會減少員工的規定工作時

數、不會削減緊急醫療服務、服務調度安排對公眾的影響減至

最少及維持對臨床工作單位的後勤支援服務。五天工作周已於

所有醫院内合適部門推行。  

 

此外，為減低五天工作周與非五天工作周員工在放取一星

期年假安排上之差異，醫管局亦自 2012 年 4 月 1 日起實施「統

一僱員放取年假安排」，即若僱員放取連續七天假期  (即一曆

周 )，不論僱員的當值模式，均會被視為在五天工作周模式下工

作，五天或該星期的實際工作日數目，將從其積存假期中扣除，

以較少者為準。  

 

 

2023 年 5 月 12 日會議：有關回港輪候醫管局服務長者的人數  

 

作為本港醫療系統的基石及醫療安全網，政府一直十分重

視公營醫療服務，為香港市民提供適切的醫護照顧。現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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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證的人士及屬香港居民的 11 歲以下兒童，

均可以符合資格人士身分使用資助公營醫療服務。使用服務者

並沒有規定需要通常居於香港。醫管局並沒有搜集個別病人是

否定居香港的數據，亦未有就並非於香港定居的符合資格人士

使用公營醫療服務作統計。   

 

現階段我們無法提供符合資格人士移居海外後回流使用資

助公營醫療服務的確實數字。符合資格人士的定義屬公營醫療

收費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和醫管局在根據相關機制檢討有關政

策時，會留意市民移居內地或海外的模式變化，並參考其他公

共服務和社會福利的資助政策。  

 

 
2023年 6月 9日會議：有關青山醫院石屎剝落事故  

 
 青山醫院在發生石屎剝落事故後，隨即向新界西醫院聯網管

理層呈報。同日，院方亦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向醫管局總辦

事處呈報。與此同時，為保障病人和員工的安全，院方亦立即

採取了一連串的措施，以防止類似事故再次發生。  

 
 由於該次事故沒有病人及員工受傷，加上醫院住院服務未受

影響，有關聯網已依照當時既定程序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呈報事

故，而根據事故的不同性質和嚴重程度訂定的呈報安排，青山

醫院的事故不屬於須即時對外公布的事件類別。  

  
 醫管局會繼續積極和嚴肅地跟進任何涉及醫院安全問題的

事宜，並根據檢視醫療儀器及設施保養維修事宜委員會報告的

建議作出改善，致力為病人和醫護人員締造安全環境。  

 
 
 
 
 



 

6 

2023年 11月 7日會議：有關基督教聯合醫院手術燈掉落事故的

承辦商在事故後的繼續參與招標活動  

 
 考慮到基督教聯合醫院手術燈掉落事故的嚴重性和涉事保

養維修承辦商的服務表現，尤其有關承辦商提供的服務不符合

合約要求，導致事故發生並對醫院服務的安全性構成重大影響，

醫管局已採取一系列措施處分涉事的承辦商，並嚴肅追究責任，

當中包括：  

 
1.  承辦商須向醫管局公開道歉；  

2.  承辦商須賠償醫管局因事故導致的損失及其他相關開

支；及  

3.  醫管局由 2023年 9月起不接受有關承辦商參與所有天花

懸吊醫療儀器的投標，為期一年，直至 2024年 9月。醫管

局會在審視及確信承辦商的服務質素達致要求後，才會

考慮恢復其投標資格。  

 
 此外，為加強督導服務承辦商的表現及確保投標質素，醫管

局亦已修訂現有的投標制度，引入新的評分準則採購醫療儀器。

如承辦商過往的表現紀錄欠佳，有關表現會在投標時計算入評

分中，影響投標結果。  

 
 醫管局會繼續加強監察及提升醫療儀器承辦商的服務質素，

並採取積極措施保障病人和員工的安全。  

 
 
2024年 11月 8日會議： 2023-2024年度醫管局員工接種季節性流

感疫苗的數字及比率  

 
 醫管局由 2023年 9月 21日起為醫管局員工接種季節性流感疫

苗。 2023-24年度季節性流感疫苗接種計劃已於 2024年 7月 31日

結束，醫管局共為 54 760名醫管局員工接種流感疫苗，整體接種

率為 58%，較上季度上升約 15個百分點，前線醫護人員的接種率

達 61%。  




